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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授权中联重科安徽工业车辆有限公司开展保兑仓业务的

独立意见 
 

作为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公司董

事会已经向本人提交了《关于授权中联重科安徽工业车辆有限公司开展保

兑仓业务的议案》的相关资料，经本人审阅并就有关情况向公司相关人员

进行询问，基于本人的独立判断，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中联重科安徽工业车辆有限公司开展保兑仓业务，是为了满足该公司

经营发展的需要，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产品销售，加快资金回笼，并严格控

制了对外担保风险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。公司董事会

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同意《关于授权

中联重科安徽工业车辆有限公司开展保兑仓业务的议案》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（签名）：  

     钱  世  政     王  志  乐    连  维  增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五年六月十日 

 




